附件2：

《顺义区特色产业园区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夯实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发展基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全力打造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园区建设，高标准打造一批空间布局合理、产业定位清晰、业态特色鲜明、综合效益良好的特色产业园，我局制定了《顺义区特色产业园区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特色产业园，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以“园中园”形式再建一座产业园区，有固定的物理围合或明确的四至范围，产业定位鲜明、空间载体完备、企业集聚显著、运营管理专业、服务体系完善、综合效益较高的特色产业园。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总则。明确了发展目标、管理范围、管理对象以及产业定位等框架标准。第二章是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一是在认定标准中明确特色产业园区分为创建类和认定类，一般按照先创建、再认定的顺序进行，认定后的园区纳入特色产业园区清单，享受扶持政策。二是在认定程序上，明确创建类和认定类园区需提交的申报材料，并经初步审查、园区现场考察、征求意见及最终审定四个环节予以认定。三是明确退出情形。第三章是运营机构管理职责。具体明确了招商、运营、准入和监管等工作要求。第四章是奖励扶持政策。具体包括了贡献支持、配套支持、金融支持和空间支持。第五章是管理与考核。明确了评审管理、申报流程、产业监管和变更报备等内容，明确特色产业园区考核标准与考核时间。
四、创新之处
[bookmark: _GoBack]本次制定的《暂行办法》，主要亮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特色产业园进行系统定义。对特色产业园的概念进行明确，重点鼓励引入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专业运营团队，围绕主导产业定位，按照市场化的运营能力和水平，推动细分领域的特色产业和项目向特色园区聚集，进一步引导产业集约式、链条式的高质量发展。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空间载体完备、企业集聚显著、运营管理专业、服务体系完善、综合效益较高的特色产业园。二是对运营机构的职责进行明确。园区专业化运营管理模式有三种，自行成立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引进社会化、专业的园区运营管理机构；聘请专业的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做咨询顾问。本政策的重点就是引入市场化水平高的专业园区运营机构，促进产业园区从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园区向功能复合的产业发展平台转型。因此，对园区运营机构在招商、运营、准入和监管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引导运营机构通过链接各类专业服务资源，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引导园区内企业沿链发展，新上项目精准“卡位入链”，推动园区服务能力从简单的招商服务向完善产业生态升级。三是对优质特色产业园进行激励。打造特色且具有效益的产业园区是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财源培育的重点与载体。为了培育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全面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将认定的特色产业园纳入到市区两级政策扶持体系中，从贡献支持、配套支持、金融支持和空间支持四个维度对认定的特色产业园给予政策扶持。
五、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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